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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9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2024-073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抗医药”或“公司”）自上市

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要

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2020年11月24日，鲁抗医药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

下简称“山东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郭琴、

彭欣、田立新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62号），因鲁抗医药未

及时披露与济宁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济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

的重大事件，决定对鲁抗医药及时任董事长郭琴、时任总经理彭欣、时任董事

会秘书田立新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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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山东证监局警

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二）最近五年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2021年1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一

部对公司作出《关于对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

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0〕0146号），根据山东监管局《关于对山东鲁抗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郭琴、彭欣、田立新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0〕62号）查明的事实以及公司相关公告，对鲁抗医药及时任董事长郭

琴、时任总经理彭欣、时任董事会秘书田立新予以监管关注。 

（三）整改情况 

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加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不

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

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三）整改情况


